考务表格34－广州华立学院课程（日语课程）重修学分认定申请表


广州华立学院课程（日语课程）重修学分认定申请表

	学院
	
	专业
	
	年级
	
	班级
	

	姓名
	
	学号
	

	申请时间
	
	原专业班级
	

	原专业课程
	课程性质
	成绩
	学分
	现专业课程
	课程性质
	申请学分
	申请成绩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要求：大学日语（）/第二外语（）挂科，目前已通过JLPT等级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，经开课学院认定，可申请该课程重修学分认定。

	开课学院
认定意见
	经认定，该生申请重修课程符合原专业课程学习要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处

认定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需附JLPT证书及JLPT成绩单复印件。该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由开课学院教务员，一份交由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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